
海南省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 

集会游行示威法》办法

( 1990年 6 月 2 3 曰海南省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第十一 

次会 议 通 过 根 据 2004年 8 月 6 日海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

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《关于修改〈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

集会游行示威法办法〉的决定》修 正 ）

第 一 条 为 实 施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》 （以下称 

《集会游行示威法》 ），保障公民依法行使集会、游行、毛威的 

权利，维护社会安定和公共秩序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^ 法。

第二条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举行的集会、游行、示威，必须 

遵 守 《集会游行示威法》和本办法。

第三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主管机关必须对公民依法行使集 

会、游行、示威的权利给予保障。

第 四 条 集 会 、游行、示威的主管机关，是集会、游行、示威 

举行地的市、县、 自治县公安局。游行、示威路线经过两个以上 

市、县的，主管机关是省公安厅。

第五条举行集会、游行、示威，必须向集会、游行、示威

举行

地的主管机关提出书面申请，并获得许可。 《集会游行示威法》 

规定不需申请的除外。

第六条未持有本省常住户口或暂住证件的公民，不得在本 

省发动、组织、参加集会、游行、示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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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民不得在其居住地以外的城市发动、组织、参加当地公民 

的集会、游行、示威。

第 七 条 集 会 、游行、示威的申请：

( 一 ）举行集会、游行、示威必须有负责人，负责人有二人 

以上的，应确定一人为主要负责人；

( 二 ）交验负责人的居民身份证或其他身份证件；

( 三 ）负责人必须在申请举行曰期的五曰前，向主管机关递 

交书面申请；

( 四 ）申请书应载明集会、游行、示威的理由、目的、方式、 

人数、标语、口号、车辆数、音响设备的种类及数量、起止时间、 

地 点 （包括集合地和解散地）、行进路线、安全措施、负责人的 

姓名、职业；住址等；

( 五 ）由负责人填写集会游行示威申请登记表。

第八条以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组织的名义组织或 

参加集会、游行、示威的，须经本单位负责人签署同意并加盖单 

位公章，签署同意的负责人即为集会、游行、示威的负责人。

第九条主管机关对公民的集会、游行、示威申请，应在申请 

举行曰期的二曰前，根 据 《集会游行示威法》和本办法，作出许 

可或不许可的决定，并书面通知其负责人。不许可的应说明理由。 

逾期不通知的，视为许可。

第十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主管机关可变更举行集会、游行、 

示威的时间、地点、路线及举行方式、釆用的标语、口号、车辆、 

音响设备等，并及时通知其负责人：

( 一 ）遇有重大国事、外事活动的；

( 二 ）游行队伍经过交通主干道、闹市区的；



( 三 ）游行时间处于交通高峰期的；

( 四 ）将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；

( 五 ）将影响大型群众性活动的正常进行的。

主管机关在发出许可通知后，因出现紧急情况，仍可作出变 

更决定，并及时书面通知其负责人。

第十一条凡在申请书中明确要求解决具体问题的，主管机关 

接受申请后，应将申请书副本送有关单位，’由有关单位与申请集 

会、游行、示威负责人协商解决问题，由此主管机关可将申请举 

行的时间推迟五日。

第十二条申请集会、游行、示威的负责人决定不举行集会、 

游行、示威，可随时用书面形式撤回申请，或将许可通知书退还 

主管机关。

第十三条集会、游行、示威的负责人对不许可的决定不服的， 

可以在接到通知之曰起三日内，用书面向主管机关的同级人民政 

府申请复议。人民政府应当自接到申请复议书之日起三日内作出 

复议决定。撤销原决定的，应作出许可决定，并及时送达集会、 

游行、示威的负责人，同时将副本抄送主管机关。

第十四条获准举行的集会、游行、示威必须遵守下列规定：

( 一 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不得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；

( 二 ）服从主管机关派出的管理人员的管理；

( 三 ）不得超越主管机关许可的范围；

( 四 ）不得损害国家、社会、集体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；

( 五 ）不得携带武器、管制刀具、爆炸物、火具以及其他足 

以危害他人健康、有伤风化的器物，不得使用暴力或者煽动使用 

暴力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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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六 '）不得扰乱治安、妨害交通及损坏园林、绿地、护栏等 

公共设施；

( 七 ）不得扰乱社会的正常工作、生产、教学、科研和人民 

生活秩序。

第十五条获准集会、游行、示威的负责人必须负责维持集会、 

游行、示威的秩序，并指定专人协助人民警察维持秩序。维持秩 

序人员必须佩戴标志，标志式样须在举行集会、游行、示威一曰 

前送主管机关备案。

第十六条为保证国家机关、军事机关、广播电台、电视台、 

外国驻我省办事机构等单位的正常秩序，主管机关可在这些单位 

范围以外的一定距离设置临时警戒线，未经许可，不得逾越。

第十七条距国宾下榻处、重要浑事设施、航空港、火车站、 

港口周边距离十米至三百米内，不得举行集会、游行、示威。经 

省人民政府批准的除外。

具体周边距离，由省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。

第十八条禁止任何人釆取暴力、胁迫、收买或其他方法迫使 

他人参加集会、游行、示威，或阻止他人退出集会、游行、示威。

第十九条对依法举行的集会、游行、示威，主管机关应派出 

人民警察采取有效措施，保障其顺利进行：

( 一 ）疏导车辆、行人，维护交通秩序；

( 二 ）制止其他人以暴力、胁迫手段扰乱集会、游行、示威 ;
( 三 ）制止其他人冲击集会、游行、示威队伍；

( 四 ）制止以其他方法干扰、破坏集会、游行、示威的正常

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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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举行集会、游行、示威活动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 

人民警察应予以制止：

( 一 ）未依法申请或者申请未获许可的；

( 二 ）未按照许可范围进行活动的；

( 三 ）出现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情况的。 

不听制止的，人民警察现场负责人有权命令解散；拒不解散

的，人民警察现场负责人有权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决定釆取必要手 

段强行驱散，并对拒不服从的人员强行带离现场或立即予以拘留。

参加集会、游行、示威的人员越过临时警戒线，进入不得举 

行集会、游行、示威的特定场所周'边一定范围或者有其他违法犯 

罪行为，人民警察可以将其强行带离现场或者立即予以拘留。

第 二 十 一 条 对 违 反 《集会游行示威法》.和本办法的，依法追 

究法律责任。

第二十二条外国人在本省举行集会、. 游行、示威适用《集会 

游行示威法》和本办法。

外国人未经主管机关许可，不得参加当地公民的集会、游行、 

不威。

第二十三条本办法应用解释权属海南省人民政府。

第二十四条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在此之前制定的有关 

规定即行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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